
專供身心障礙、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車輛格式 

一、本格式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9款增訂但書訂定之。 

二、身心障礙、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車輛之標幟應依本格式之規定；本

格式未規定者，適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42條規定及其他交通

法規。 

三、身心障礙服務接送車標幟如圖 1，長期照顧服務接送車標幟如圖

2。 

50cm 

  50cm 

圖 1（容許誤差+10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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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（容許誤差+10％） 

 



四、標幟張貼位置示意圖如下： 

 




